附件１

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条件

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近5年无违法违纪问题。

　　一、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推荐为“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先进集体”： 

　　1.加强科学管理，坚持依法保障，提升服务水平，厉行勤俭节约，强化专业意识、效率意识和责任意识，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在近年来的机关事务保障和服务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近5年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2.勇于开拓，锐意进取，有改革创新精神，能深入研究和及时解决机关事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加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管理和推进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方面走在前列，改革创新经验具有典型性、示范性。 

　　3.组织机构健全，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决策科学，作风民主，清正廉洁，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战斗力；干部职工队伍安定团结，奋发向上，勤政务实。 

　　4.能够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反对“四风”，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纪律作风好。 

　　二、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推荐为“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先进个人”： 

　　1.在管理上，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作风正派，敢于担当，综合素质过硬，管理理念先进，能够主动适应机关事务工作发展新形势，在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2.在服务保障上，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精通业务，职业技能过硬，勇于创新，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勇于攻坚克难，积极追求高标准、零差错，在机关事务服务保障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3.在重要专项工作上，积极贯彻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改革、机关运行保障立法、机关事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等其他重大专项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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